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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主旨：有關 貴行 105 年 7 月 11日公告更新員工手冊內容(針對績效

管理指導方針部份)且回溯至 7月 1 日生效乙事，本會表達反

對之意。  

 

說明：一、依據 貴行所更新之員工手冊/績效管理指導方針/績效不 

佳時的管理內容顯示，只要符合下述 4 種情況，即可啟 

動績效改善計劃(簡稱 PIP)。 

1、員工無法達成所要求的績效標準，例如持績發生未能 

達到績效目標、工作要求及/或違反本行政策與程序 

的情況。 

2、已採行所有非正式的績效管理方式但都無效。 

3、當所有不能歸因於員工的情況均已排除。 

4、員工已經或很可能在 P3 評量時被評為「4」及/或「D」 

(含)以下者。 

       二、上述規定並未說明「持續發生未能達到績效目標」之時 

間定義，且內容包「非正式」、「歸因」、「很可能」等充 

滿不明確之文字敘述，屬非具合理性之變更，且一旦被  

貴行認定無法達到令人滿意之績效改善成效的同仁，即 

可能產生包含資遣在內之後果，已與勞基法第 11 條第 5 

款工作不能勝任之實質意涵相異，故本會認為此更新版 

之員工手冊內容已屬工作規則之不利益變更，除不適用 

於本會全體會員外，亦不能拘束表示反對之員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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